
 

一、对申报者个人的要求 

  1、对报考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的，要提供原报单位出具的解聘证明。  

  2、对报考时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但又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证书的，不得申报注册（注意

从学历、工作年限或年龄等方面审核），从建设部公示的情况看，这些资格证书有问题的人

员也不予通过。 

  3、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及以上建设类执业资格证书的，都要注册在同一个执业单位。 

 

  二、对申报材料的要求  

  1、初始注册申请表要在一级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上申报成功后自动生成打印，凡是不

通过系统打印的申请表，一律不能上报。  

  2、资格证书要将带编号页和相片页复印到一张 A4纸上：新身份证要将反正面复印到一

张 A4纸上：劳动合同要用劳动部门制式合同，内容填写要规范，其中自申报注册之日起，

原则上聘期不少于一年，不能使用简单的聘用协议。 

  3、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核实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一致的要在复印件上加盖

“与原件一致”的印章。 

  4、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市级管理锁进入管理系统，看到本区域内上报人员及

企业的各项信息。网上材料与书面材料要统一，二者缺一不可。 

  5、申报专业的问题过去报考时分 14个专业，现已合并为 10个专业，详见《一级建造

师注册管理办法》。 

  6、同时申报两个专业以上的问题如同时申报建筑、公路工程专业，按上报材料分数多

的专业要求申报。 

 

  三、对材料装订上报的要求  

  1、将所有专业申请人的申报材料（申请表和附件材料各 1份）装订在一起，每个申请

人的申请材料单独装在一个档案袋中，按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汇总表

（企业）的顺序进行编号打包。  

  2、将所有专业申请人的申请表 1份，按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汇

总表（企业）的顺序排列，不用装订，放档案袋中。 

  3、对申请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专业注册的，要将

每个人的申请材料单独装在一个档案袋中，按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汇

总表（专业）的顺序进行编号打包。 

  4、所有申报企业均按企业所在地上报材料。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审查不合格的人

员材料，也要上报，将核验不合格的人员放汇总表最后。（学派网独家提供） 

 


